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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高三孝、仁班選修公民與社會科第 2 次段考試題卷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 、 單選題(24 小題，每題 2.5 分，共 60 分 不倒扣)               使用電腦回收卡從第 51 題開始畫卡(試題共 5 頁) 

51. （  ）依紅單左下角紅色方框內提供的資訊，若對臺北市警察舉發交通違規的行政行為不服，其救濟流程何者最為正 

確？ 

 

(A)向監理站陳述→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 (B)向監理站陳述→地方行政法院→高等行政法院 (C)向交通部訴願

→高等行政法院→聲請大法庭裁判 (D)向臺北市政府訴願→監理站陳述→地方行政法院  

52. （  ）身材嬌小的高三學生小真某日瀏覽警察大學的招生簡章，發現簡章規定的錄取資格設有身高限制，覺得該招生簡章涉及

身材歧視，讓自己當女警的希望破滅，違反《憲法》平等原則、受教權之保障並侵害未來可能的應考服公職之權利，希

望司法機關審查是否違憲。若小真欲聲請司法違憲審查，下列何者是最可行的建議？ (A)向教育部提出訴願遭到駁回之

後，即可逕行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違憲審查 (B)報考未獲錄取後依序提起行政爭訟，於最終確定判決仍未獲救濟方可聲

請 (C)招生簡章違憲疑義人民不可聲請審查，應向立法院陳情後由立委連署提出 (D)到法院聲明異議讓司法院得知招生

簡章有違憲疑義，大法官即會主動審查  

53. （  ）2023年新北市某幼兒園爆發教保員疑似餵食幼童不明藥物案。該案經新北市地檢署偵查終結後，對相關人員均予以不起

訴處分，證明該幼兒園無不當對待幼生情事。新北市教育局亦主動撤銷先前廢止該幼兒園設立許可的行政行為，使其恢

復立案。試問新北市教育局的作為應為下列何種行政行為？ (A)行政命令 (B)行政處分 (C)行政契約 (D)行政計畫  

54. （  ）我國《菸害防制法》規定，菸品所含之尼古丁及焦油含量，應以中文標示於菸品容器上，否則處以罰鍰。但對於該法施

行前已進入銷售通路，尚未售出之菸品也要求須履行法定標示義務，勢必對菸品業者造成不可預期之財產損害。為因應

此種情形，《菸害防制法》乃制定了過渡條款，《菸害防制法》制定過渡條款的理由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保護人民正

當合理之信賴 (B)行政行為須由法定管轄機關所為 (C)對於菸商處以罰鍰違反法律授權 (D)要求菸品標示成分應有法

律依據  

55. （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艾蕾娜．卡根（Elena Kagan）在其就任演講稿中曾說：「最高法院的責任，是確保政府永不越界或

是侵害人民的權利」。從這一句話推論艾蕾娜．卡根認為的最高法院職責，下列哪一個選項的詮釋最為正確？ (A)最高

法院作為憲法的守護者，應維護憲法位階的獨立性，以確保政府的統治權力 (B)最高法院應制衡行政權、立法權，以避

免政策或法律違反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 (C)最高法院違憲審查的決定須符合民意的期待，以維護憲法樹立的民主共和

國原則 (D)最高法院有責任維持法規體系的一致性，避免見解不一導致政府或人民無所適從  

56. （  ）國家批准藥物上市，卻無力排除藥物對人體的不良反應，導致用藥人死亡、障礙或重大疾病時，用藥人可依據《藥害救

濟法》申請藥害救濟。但因為批准藥物上市是依循療效大於風險的準則，難謂公務員的行為違法或有責；另方面用藥人

又不是因追求特定公益目的而遭受特別犧牲。因此學理認為，行政法上的藥害救濟是基於衡平原則、社會共同體連帶的

思維。由此可知，藥害救濟制度的國家責任類型應歸屬於下列何者？ (A)國家賠償責任 (B)損失補償責任 (C)社會補

償責任 (D)公務員過失責任  

57. （  ）我國司法院大法官的任命與任期在《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中均設有相關規定，下列制度的設計何者有利釋憲經驗

的傳承？ (A)大法官任期 8年，並限制不得連任 (B)15名大法官包括司法院正、副院長 (C)每次只改選部分大法官使

任期交錯 (D)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58. （  ）布農族人王光祿因持用先進獵槍射殺保育類野生動物長鬃山羊、山羌各 1隻，經判刑確定。最高法院受理檢察總長提起

非常上訴後，經開庭調查及廣泛蒐集資料，於 2017年聲請釋憲。合議庭認為狩獵是原住民傳統文化之一，《槍砲彈藥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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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管制條例》限制原住民僅能以自製的落後槍枝打獵，致不能使用較安全的現代化制式獵槍；《野生動物保育法》限制原

住民只能基於因動物逾量、學術研究、教育目的或傳統文化祭儀必要，進行狩獵，罔顧其生活習慣，違反《憲法增修條

文》肯定多元文化、維護原住民傳統及促進其發展的意旨，乃請求大法官就上述法條未考量原住民特殊情形之部分宣告

違憲。若當時大法官依現行《憲法訴訟法》進行違憲審查，則下列相關推論何者最有可能？ (A)此聲請案應被歸類於裁

判憲法審查案件 (B)憲法法庭於公開法庭進行言詞辯論程序 (C)以閉門會議方式對王光祿做出無罪判決 (D)大法官須

至少 10人同意才可宣告違憲  

59. （  ）【資料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1-1條第 2項規定：機車駕駛人行駛於道路時，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

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者，處新臺幣一千元罰鍰。 

【資料二】外送員傅邦達為了方便接單、聯繫，在用來送餐的機車上安裝手機架，並常把手機放在手機架上使用。某次

在停等紅燈時，因滑動手機架上的手機看導航，被警察開了一張 1000元的罰單，傅邦達主張自己的行為無可罰的法源依

據，警察開單不合理。 

依據上述資料推論，傅邦達主張的理由應與下列何者依循的原則最為相似？ (A)同性或異性二人為經營共同生活，均得

成立具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 (B)限制役男出境應以《兵役法》或《兵役法施行法》規定，或以授權的命令規

範 (C)交通違規舉發通知單應載明行政行為的理由、事發地點、時間及行為人等內容 (D)衛生主管機關強制醫院員工返

回醫院集中隔離，須基於傳染病防治的必要處置  

60. （  ）1970年黃文雄等人為鬆動獨裁政權而參與刺殺蔣經國的行動。行刺失敗後，黃文雄流亡海外多年，於 1996年偷渡返國

時，因其為政治異議人士禁止入境名單（黑名單）之人，被依《國安法》起訴。《司法院釋字第 558號解釋》認為：《國

安法》第 3條第 1項「人民入出境，應向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申請許可。未經許可者，不得入出境。」之規定違

憲。下列對於此釋憲文的理解與詮釋，何者較為正確？ (A)這是基於保障人民言論及思想自由而做出的解釋 (B)認為政

府不可設黑名單制度阻止反政府人士回臺 (C)在國內設有戶籍的國民可隨時返國違反比例原則 (D)基於公益，行政機關

得逕訂命令限制國民入出境  

61. （  ）關於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員工人數逾百人者應進用一定比例之原住民，未依規定進用者須繳納一定的就業代金

予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之規定，司法院作出《釋字第 719號解釋》，認為是維護重要公益，且手段並未過當。下列相關

敘述何者正確？ (A)該規定只限制員工人數逾百人之廠商，故違反平等原則 (B)該規定過度侵害廠商財產權，違反憲法

對基本權的保障 (C)該規定為維護公益，對得標廠商的限制亦符合比例原則 (D)該規定對原住民為合理的差別待遇，符

合形式平等要求  

62. （  ）《釋字第 399號解釋》宣告內政部關於「姓名不雅，不能以讀音會意擴大解釋」之函釋違憲，理由在於姓名權為人格權之

一種，受憲法保障，故如何命名為人民之自由，而本號解釋公布後，《姓名條例》也進行了修正。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

確？ (A)《釋字第 399號解釋》是為落實憲法規範之主權在民的理念 (B)上述解釋出自大法官，故修正《姓名條例》為

司法院的職責 (C)《姓名條例》放寬改姓的限制，可自由選用父姓、母姓或第三姓氏 (D)現行《姓名條例》的規範，展

現對姓名權的保障與公共利益的平衡  

63. （  ）中橫公路太魯閣國家公園路段地質不穩，屬於天險路段，即使設置防護網或防石柵仍無法完全阻擋落石，公路總局因此在

當地附近設置「注意落石」警告標誌，仍不免發生用路人遭落石擊中而傷亡的意外事故。有用路人在此處騎自行車遭落

石重擊喪生，家屬申請國家賠償卻遭法院駁回，該國賠案遭駁回的理由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太魯閣國家公園為公共

設施，但非屬公有 (B)中橫公路為自然公物，非國賠法適用範圍 (C)國賠責任僅限於身體、人身自由受損害者 (D)管

理機關公路總局已善盡管理及警告義務  

64. （  ）2022年九合一大選，中選會及指揮中心宣布居家照護隔離之COVID-19非重症確診者不得外出投票，如違反者，將依法

裁罰。但指揮中心僅呼籲快篩陽性但未經醫師判定之疑似COVID-19患者勿外出投票，卻無須面對政府制裁。此種區別

對待「確診公民」與「僅快篩陽性公民」之手段，是否可以達到防止COVID-19傳染病擴散以維護國民健康之公益目

的，備受民眾質疑。監察院調查後亦認定中選會及指揮中心未能細緻考量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促請中選會及衛福部檢

討改進。依據上文，下列相關敘述何者較為正確？ (A)限制居家隔離確診者外出投票可能無助於公益目的之達成，亦非

最小侵害的手段 (B)規定居家照護隔離之COVID-19非重症確診者不得外出投票是對積極人權的限制 (C)只要具備正當

目的，中選會及指揮中心就能以行政裁量權對人民基本權做出限制 (D)區別對待「確診公民」與「僅快篩陽性公民」對

防止疫情擴散是合理的差別待遇  

65. （  ）高中生阿杰因三度未參加學校朝會升旗及防災演練而被學校記了三支警告，下列有關其權利救濟的敘述何者正確？ (A)

阿杰可循序向學校申訴、上級機關再申訴，若不服可提行政訴訟 (B)學校對阿杰的懲處不影響受教權，阿杰只能循校內

申訴途徑救濟 (C)該懲處妨礙自由權，有違憲之虞，阿杰可直接向大法官聲請釋憲 (D)基於權力分立司法不干預學校管

教措施，阿杰只能向教育部訴願  

66. （  ）2022年 4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具有會接觸不特定人士或無法持續有效保持社交距離性質的活動，包含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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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團體旅遊、健身房及八大行業，符合接種年齡之參加者須完成COVID-19疫苗追加劑（第 3劑）接種」。有健身業

者不滿政府選擇健身房，而不選擇餐廳內用、百貨公司、文藝展覽（演唱會）等行業別或活動作為限制對象，質疑即使

健身房內未戴口罩運動容易有飛沫傳染的情況，但民眾於餐廳、百貨公司美食街用餐時，脫下口罩同樣造成飛沫傳染，

何以指揮中心不做相同管制。若以平等原則檢視上述公權力行為，則下列說法何者較為正確？ (A)指揮中心基於防止疫

情擴散之正當目的，毋須適用平等原則 (B)防疫應不分對象做相同處理以落實憲法追求形式平等的精神 (C)行政機關可

對各行業或活動做差別對待但應提出適當之理由 (D)給予不同活動者不同待遇才能彰顯民主多元社會的實質平等  

67. （  ） 

釋憲聲請書 

聲請人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陳○○ 

代理人 陳○○律師 

    黃○○律師 

    謝○○ 律師 

要旨：聲請人就刑法第 2條第 2項及刑事訴訟法第 376條第 1款、第 4款之違憲

疑義，謹依法向鈞院聲請解釋。 

依據上述釋憲聲請書之內容所做的推論，何者較為正確？ (A)受到法院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後的救濟 (B)此應為財團法人

聲請的違憲審查類型 (C)目的是請求大法官審查具體訴訟個案 (D)大法官 3人審查庭裁定不受理後提出  

68. （  ）因非洲豬瘟疫情尚未絕跡，故民眾自海外攜帶含豬肉製品入境仍應申報檢疫。一名新北市男子甲自中國大陸搭機入境時，

因攜帶含雞、豬肉的火腿腸卻未申請檢疫，遭行政院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驗局新竹分局裁罰 20萬元。但甲主張當時攜帶

入境的火腿香腸，是入境中國大陸檢疫隔離時，飯店提供的真空包裝食物，因外包裝標示「雞肉風味香腸」，一時大意未

察覺產品成分上記載含「豬肉」，請求從輕裁罰。關於上述事件的裁罰及救濟程序，下列敘述何者較為正確？ (A)裁罰

未注意對甲有利的因素，違反行政程序的公正原則 (B)防疫檢驗局的裁罰不符程序合法性，但符合實質合法性 (C)甲不

服裁罰提起訴願，應由行政院農業部做成訴願決定 (D)甲若向法院起訴，應由臺北最高行政法院做成一審判決  

69. （  ）汽車駕駛人甲和機車騎士發生擦撞，事後為向騎士求償，便向交通警察大隊申請調閱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及筆錄，卻

被警方以文件含有雙方隱私資料為由拒絕，於是採取行政爭訟程序尋求救濟。行政法院審理後認為，交通大隊以《道路

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為由否決甲的申請，但該法並未對「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及談話紀錄表」等資訊有限制或禁止

公開的規範，車禍調查報告表及筆錄也非政府資訊公開法中不得公開的內容，且甲是此次車禍當事人，向警方申請所持

有的政府資訊，理應准許。依據前文，試問甲何種主張獲得法院的認同？ (A)國家追求公益合法限制人民權利應予合理

即時的補償 (B)承辦事故調查的公務員不應與當事人有程序外的接觸 (C)當事人可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卷宗以便主張法

律權益 (D)行政機關的決定牽涉利害關係重大時應採取聽證程序  

70. （  ）大法官在《釋字第 603號解釋》認為：《戶籍法》第 8條第 2項「…請領國民身分證，應捺指紋並錄存。…」第 3項「請

領國民身分證，不依前項規定捺指紋者，不予發給。」之規定，以強制按捺並錄存指紋作為核發國民身分證之要件，縱

然可以達到防偽、防止冒領、冒用、辨識路倒病人、迷途失智者、無名屍體等目的，亦屬損益失衡、手段過當。上述內

容說明《戶籍法》第 8條第 2、3項的何項違憲理由？ (A)侵犯人民資訊隱私權的手段違反比例原則的要求 (B)憲法對

隱私權採絕對保障主義，故國家不得限制 (C)對換發國民身分證的人民形成不合理的差別待遇 (D)強制按捺並錄存指紋

的規定欠缺法律的明文授權  

71. （  ）我國司法史上羈押期間最長的刑事案件「邱和順案」偵審程序有諸多瑕疵及疑點，爭議之一是邱和順涉擄人勒贖的重要證

物疑因不當保管而遺失。高等法院更 11審時，法官認為「證物逸失之不利益，不應由被害人及家屬承擔」，仍判邱和順

死刑、褫奪公權終身，有違反憲法對人民訴訟權之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中無罪推定原則的疑慮。專家指出，《憲法訴訟

法》正式上路，此類案件將可透過違憲審查的方式救濟，試問主要理由應為何？ (A)現行違憲審查制度使救濟程序更加

透明公開 (B)憲法法庭的裁判引進了「法庭之友」的制度 (C)《憲法訴訟法》調降釋憲案表決通過之門檻 (D)《憲法

訴訟法》增設「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72. （  ）高三學生阿文某日上課時因偷滑手機被老師當場沒收，阿文辯解自己上課滑手機只是想查詢老師剛才講述的英文單字，並

非用來玩遊戲等不當用途，希望老師能歸還手機。但老師不理會阿文的解釋，並認為他犯錯不知悔改、態度不佳，不僅

未歸還手機還以大過一支加以處分。阿文深感不服，認為老師侵犯他的權利。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基於憲法

保障之訴訟權，阿文可展開行政救濟，若被駁回可採取司法救濟 (B)老師沒收手機的行為侵犯阿文的財產權，此為憲法

保障的概括基本權之一 (C)若阿文為初犯且情節輕微，則沒收手機並記大過之處分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D)老師不理會阿

文的解釋雖違反程序正義之要求，但落實了匡正正義的精神  

73. （  ）111年憲判字第 17號判決對西拉雅族等平埔原住民族可發揮下列何種功能？ (A)憲法判決一經宣告平埔族可立即取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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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族身分 (B)西拉雅族可因此當然享有平地原住民立委保障名額 (C)肯認多元族群認同、落實族群正義並保障集體權

利 (D)增進原住民族的國家認同，使其融入社會主流文化  

74. （  ）某國立高中學生在期中考前一天確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以致無法參與考試，學校同意該生補考，但實得成

績須以補考成績之七成計算，該生認為學校規定不合理，於是查閱了相關法規：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5條【以下簡稱甲】： 

高級中等學校應辦理學生學習評量，其評量範圍包括學業成績及德行評量，評量方

式、科目、結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6條【以下簡稱乙】： 

學生於定期學業成績評量時，因故不能參加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之評量，經學校核

准給假者，學校得審酌其請假事由後，准予補行考試或採其他方式評量之；其評量

方式、成績採計及登錄，由學校定之。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年 5月 10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10061747號函【以

下簡稱丙】：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相關規定，如有學生停止到校上課，以致

學校原規劃之學業成績評量方式（包括日常及定期學業成績評量）有實施困難時，

建議學校依既有校內行政程序，召開相關會議……討論，審酌調整定期學業成績評

量之次數或改採其他多元評量方式，並得視需要調整該學期之日常及各次定期學業

成績評量占分比率……。倘經學校核准給假參加補行評量者，其成績以實得分數計

算，不得因故給予差別分數。 

綜合上述內容，下列哪一個說法較為合理？ (A)基於依法行政原則，丙對國立高中具有拘束力 (B)基於行政公正原則，

教育部應迴避不介入爭議 (C)基於法律優位原則，丙因牴觸乙而無法律效力 (D)基於法律保留原則，乙實已逾越甲之授

權範圍  

二 、 題組題(單選題 6 小題，每題 2.5 分，共 15 分 不倒扣) 

◎題組一：臺北市一名李姓男子因酒駕超速追撞前車，導致前車駕駛王姓男子傷重不治，觸犯酒駕致死等法規。死者王男生前為單親

父親，獨力撫養 1名幼女，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協助王男的父母、幼女向臺北地檢署申請犯罪被害人補償金，臺北地檢署審

議後核發 73萬餘元。  

75.（  ）臺北地檢署針對上述情況核發犯罪被害人補償金是基於何種理念？ (A)無過失責任主義 (B)信賴利益的維護 

(C)社會共同體責任 (D)為公益特別犧牲  

76.（  ）依據《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臺北地檢署審議後核發的 73萬餘元，主要應為下列何種性質？ (A)遺屬補償金  

(B)重傷補償金 (C)境外補償金 (D)性侵害補償金  

◎題組二：臺南市鐵路地下化計畫歷經多次變更，爭議亦延燒多年。政府原本規劃「原軌道地下化，暫時徵用東側民地興建臨時軌

道」，但由於原軌西側多為高樓大廈，施工困難，加上臺南火車站被列入國定古蹟，為兼顧施工安全及古蹟保存，且維持台鐵每日營

運品質，因此改採「在現有軌道的東側興建地下鐵路」的方案（即一般所謂的「南鐵東移」案）。2012年，居住於鐵路東側的居民收

到都市更新說明會的通知書，驚覺他們的房子與土地將被政府永久「徵收」作為地下鐵路用地，而非原本的暫時「徵用」，質疑政府

從未與他們協商，因此組成自救會，展開長達 8年的抗爭。  

77.（  ）政府原本規劃「徵用」鐵路東側民地，後來改採「徵收」。「徵用」與「徵收」二者有何不同？ (A)徵用是依法暫 

時限制人民財產的使用收益，徵收是依法剝奪人民的財產權 (B)徵用是政府以違法方式行使公權力，徵收是政府 

合法的侵害人民自由權利 (C)徵用是當事人基於公用目的移轉所有權，徵收則是當事人暫時的特別犧牲 (D)徵用 

是為公益犧牲私益的公權力行為，徵收是為私益犧牲公益的私權行為  

78.（  ）政府因應「南鐵東移」而給予鐵路東側的居民補償，其補償的類型與下列何者最為相似？ (A)主管機關廢止已核 

發的建照，補償建商因信賴而支付的施工費 (B)政府收購私人土地以興建工業區聯外道路，支付原地主補償金 

(C)政府徵收農地出租給生技公司發展生科產業而給予農民的補償 (D)農委會針對水庫停灌區受影響的農田實施停 

灌補償以因應旱象  

◎題組三：【資料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條第 1項規定：「……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112年憲判字第 13號

判決認為，販賣第一級毒品一律以無期徒刑為最低法定刑，對情節極輕微，顯可憫恕之個案，縱以刑法 59條酌減其刑，仍嫌情輕法

重，不符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 23條（甲）原則。故要求相關機關修法，修法完成前，法院審理販賣第一級毒品罪而符合「情

輕法重」之個案，除依刑法第 59條減刑外，另得依此判決意旨減輕其刑至 2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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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法務部表示尊重上述判決，將儘速提出修正草案，並將該判決轉知所屬檢察機關，促請注意具體個案是否應提起上訴。本

件違憲審查案的 5位聲請民眾可請求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檢察總長亦可依職權提起非常上訴；另 3位聲請的法官，應依上述判決

意旨而為裁判。  

79.（  ）【資料一】的（甲）原則也是下列哪一號釋憲文的違憲理由？ (A)釋字第 399號解釋：內政部函釋姓名讀音不 

雅者不得申請改名 (B)釋字第 748號解釋：《民法》未使同性別者得成立永久結合關係 (C)釋字第 443號解 

釋：內政部訂定「役男出境處理辦法」限制役男出境 (D)釋字第 558號解釋：《國安法》規定國民未經主管機關 

許可不得入出境  

80.（  ）依據【資料二】，在野黨對司法院大法官憲法審查效力的說明何者正確？ (A)裁判審查結果只影響未來的判 

決，對聲請個案無拘束力 (B)對憲法審查結果不服，可向憲法法庭提起非常上訴救濟 (C)憲法審查只拘束國家 

公權力機關，對人民不具法律效果 (D)法規範審查結果具實質憲法的地位，法令裁判不得牴觸  

 

三 、 多選題(10 小題，每題 2.5 分，共 25 分 答對每一個選項得 1/5 題分 不倒扣) 

81. （  ）我國《憲法》列舉許多應受保障的人民基本權，但即便《憲法》未列舉之權利，為維護人性尊嚴，也受到憲法的 

保障。下列哪些屬於此種未明文規定，但經大法官做成釋字承認應受保障之基本權？ (A)隱私權 (B)更改姓名權  

(C)婚姻自由權 (D)人格權 (E)工作權  

82. （  ）我國《憲法》第 22條有關人權的範圍中規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在下列何種情況之下，均受憲法之保障？ 

(A)不妨害個人利益者 (B)不妨害家庭和諧者 (C)不妨害公共利益者 (D)不妨害社會秩序者 (E)不妨害個人名譽者  

83. （  ）《憲法訴訟法》實施後，請問哪些是聲請釋憲的條件與審理釋憲案件中會看到的狀況？ (A)當事人的聲請書和答辯書會

公開 (B)判決書由大法官共同撰寫和具名 (C)憲法法庭召開時專家學者可到庭發表意見 (D)當事人不用等到終審即可

向大法官聲請憲法解釋 (E)大法官做出合憲或違憲的表決門檻調降為過半數  

84. （  ）行政處分是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發生直接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

行為。準此，下列哪些行為屬於行政處分？ (A)警察設置的測速照相器拍到民眾超速違規 (B)縣政府規劃興建輕軌捷運

電車軌道 (C)農業部呼籲雞農做好雞隻健康管理 (D)經調查，幼兒園並無不當對待幼生，市政府撤銷其廢止立案許可 

(E)警察攔下未禮讓行人之民眾並開罰單  

85. （  ）立法院三讀通過《法院組織法》與《行政法院組織法》修正案。參考德國法制，設立大法庭制度。關於大法庭制度的說

明，下列選項哪些是正確的？ (A)為我國三級三審制度的第三審 (B)可進行言詞辯論，提升程序透明性 (C)可確保最

高法院各庭與最高行政法院見解一致性 (D)以合議方式統一法律見解，作成「終局裁判」 (E)在終審法院（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下設置  

86. （  ）損失補償主要是基於「特別犧牲」。請問下列何者屬於特別犧牲？ (A)因地震震垮房舍 (B)土地被視為既成道路 (C)

在人民私有土地埋設水管 (D)信賴有效建照卻因發現古蹟被迫停工的損失 (E)因路燈失靈而車禍  

87. （  ）為確保公共利益，公權力的作為分為干涉行政與給付行政。下列哪些為給付行政的作為？ (A)為提振受疫情影響的經

濟，政府發行振興三倍券 (B)為防治控制疫情，政府規定入境民眾須居家檢疫 (C)為維護社會秩序，政府針對散布疫情

謠言者開罰 (D)為慰勉醫護之辛勞，政府提供醫護人員獎勵津貼 (E)為避免疫情擴散，政府限制高中以下之師生出國  

88. （  ）《憲法》第 22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此為概括基本權的

法源根據。以下敘述哪些屬於概括基本權的範圍？ (A)人民對於不滿政府作為，有集會的自由 (B)《憲法》保障個人病

例、家庭生活等個人資料不得外洩 (C)年滿 20歲未受監護宣告者，具有投票資格 (D)關於公民參與政治的權利，規範

在《憲法》中 (E)適婚之人無配偶者，本有結婚之自由，他人亦有與之相婚之自由  

89. （  ）依據相關大法官解釋，下列哪些作法或法律體現了《憲法》所追求的社會正義的價值？ (A)全民健康保險的保費分級，

必須採取「量能負擔」的基本精神 (B)父母離異後，只有取得監護權之一方需負擔對未成年子女照顧之義務 (C)對於無

力繳納健保費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救助，不得逕行拒絕給付 (D)為了體恤軍人之辛勞，眷村原眷戶子女得無條件繼續

享有居住眷村之權利 (E)有殺人強盜或妨害性自主罪前科之人，終身不得從事計程車業  

90. （  ）當法令出現合憲性疑義時，釋憲制度能夠發揮保障人權的作用。依據《憲法訴訟法》規定，下列有關我國釋憲制度之敘述

哪些正確？ (A)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以言詞辯論方式合議審理釋憲案 (B)為維護人權，當人民認為其憲法權利

受到侵害時即可聲請釋憲 (C)司法院大法官違憲審查之對象為法律、命令以及確定終局裁判 (D)為避免多數決可能產生

對人權的侵害，個別立委得以聲請釋憲 (E)為提高釋憲案審理的效率，各級法院法官也有權宣告法令違憲  

 


